
豫交院[2016]101号
关于印发《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  网络课程学习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系（院、部）、机关各处室、院属各单位：

为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培养学生宽厚的人文基础，学院决定开展通识教育网络课程学习。为加强通识教育网络课程管理，结合学院实际，制定了《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网络课程学习管理办法（试行）》（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6年10月18日      

附件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通识教育网络课程学习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通识教育网络课程是根据培养目标要求，为学生开设的跨院系、跨年级、跨专业选修的课程体系，旨在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培养学生宽厚的人文基础。为加强对学院通识教育网络课程管理，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通识教育网络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管理、艺术等系列课程。按照开课类型分为必选课和任选课。必选课是学院指定必须选修的课程，任选课是学生根据需求可任意选择的课程。
第二章　选课规定
第三条　通识教育网络课程面向全院师生开放。学生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陆网络课程平台进行选课，一旦选定，不能退课。
第四条　大一学生在完成实体课堂规定的学习任务外，需选修《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课》《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和《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原则上每学期选择2门。
第五条　大二、大三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顶岗实习学期除外），每学期除完成实体课堂的学习任务外，还需选修一门或多门网络课程，总学分不少于2分。
第六条　学生不得重复选修已经取得及格以上成绩的网络课程，否则所选课程获得成绩无效。
第三章　学习考试管理
第七条　通识教育网络课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不统一安排具体学习时间。
第八条　学生根据自身时间在课程开放时间内观看所选课程视频并处理网上作业，在规定考试时间在线参加考试。课程视频观看量少于80%或网上作业完成量少于80%的，不能参加考试，可在以后学期重修该门课程，或另选其它课程。
第九条　学期结束后，系统根据学生的课程学习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课程最后总评成绩按100分制记录在教务系统（分数取整，不含小数），60分及其以上为及格。总评成绩由观看课程视频成绩（占40%）、网上作业成绩（占20%）和网上考试成绩（占40%）三大部分构成。三部分中任一部分无成绩，总评成绩将记为0分。
第十条　本学期所选网络课程考试不及格者，可在假期申请补考（仅进行网上考试部分，观看视频及网上作业成绩不变），补考仍不及格者可在以后学期重修本门课程，或另选其它课程。
第十一条　在校学习时间为2年的学生须至少修满13个学分网络课程方可毕业，在校学习2.5年的学生须至少修满15个学分网络课程方可毕业。士官生须至少修满16个学分网络课程方可毕业。
第十二条　通识教育网络课程成绩计入学生本人成绩单，在学生升留级和毕业等方面与实体课堂成绩具有同等学籍效力。学院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超额完成在线课程学习任务且成绩优秀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为便于学生开展通识教育网络课程的学习，图书馆、各二级单位计算机机房在业余时间对学生免费开放。图书馆内实行免费WIFI覆盖，学生可利用手机、iPad、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登陆网络系统学习。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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